
報
告
人.. 

歐
陽
蝠
暉

.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生

.
國
家
工
學
博
士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

.
現
任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研
究
所

教
授

評
論
人
•• 

員
建
民

.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生

﹒
台
灣
大
學
土
木
研
究
所
碩
士

.
現
任
經
濟
部
水
資
會
主
任
委
員

評
論
人
.. 

駱
尚
廉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生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土
木
工
程
學
博
士

.
現
任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環
境
工
程
學
研
究
所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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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斗
則
主
口

在
地
球
上
，
土
地
、
水
、
空
氣
、
火
是
構
成
生
命
的
四
個
元
素
，
但
在
沒
有
空
氣
(
缺
氧
)
或
離
開
土
地

的
地
方
，
仍
有
些
生
物
生
存
，
惟
在
沒
有
水
的
地
方
，
就
沒
有
生
命

。

因
之
水
是
維
持
全
部
生
物
生
命
所
必
須

且
又
不
可
缺
少
的
物
質

。

是
萬
物
的
根
源
。

實
際
上
在
我
們
身
體
中
約
有
六
O
%
固
定
水
分
，
陸
地
上
的
植
物
中
五
O
I
七
五
%
是
水
分
，
魚
類
是
八

O
%
，
在
水
母
或
微
生
物
體
內
水
分
可
達
九
五

l

九
九
%
。

地
球
上
水
的
總
量
約
十
四
億
立
方
公
里
，
而
在
地
球
的
總
表
面
積
約
五
﹒
一
億
平
方
公
里
的
七
O
%
的
海

面
，
其
海
水
量
約
占
十
三
﹒
七
億
立
方
公
里
;
(
九
七
﹒
五
%
)
，
其
他
以
水
的
形
態
存
在
者
有
一
﹒
七
%
，
以

地
下
水
存
在
者
約
0
.
七
二
%

，
而
河
川
水
則
僅
約
0
.
O
O
O
一
%

。

在
地
球
上
可
供
生
活
、
農
業
及
工
業
利

用
的
水
則
僅
約
二
﹒
五
%
'
其
中
比
較
容
易
利
用
的
河
川
、
湖
泊
及
地
下
水
則
僅
約
0
.
八
%

。

水
為
維
持
地
球
上
生
物
的
生
命
，
以
各
種
的
形
式
被
利
用

。

即
使
由
於
各
種
不
同
的
活
動
致
溶
入
不
純
的

物
質
或
不
用
的
物
質
，
但
仍
能
經
由
自
淨
作
用
或
稀
釋
作
用
達
到
無
害
化
，
也
是
水
的
功
能

。

而
其
最
終
皆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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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海
，
藉
太
陽
的
能
量
使
其
以
水
蒸
氣
蒸
發
至
空
中
成
為
雲
後

，

再
以
雪
或
雨
的
形
態
降
落
，
此

一
水
的
循
環

過
程
，
對
於
生
物
生
命
的
維
持
責
獻
極
大
，
而
在
此

一
水
環
境
中
，
我
們
利
用
各
種
形
態
的
水
並
與
水
相
接

觸
。

水
的
循
環
示
如
圖

一
。
水
的
功
能
包
括
自
然
形
成
的
機
能
及
生
活
或
社
會
形
成
的
機
能
如
圖

二
。

水
之
自
然
形
成
的
機
能

，

主
要
由
於
水
的
浸
蝕
及
堆
積
作
用
導
致
地
形
、
水
域
的
形
成
等
國
土
形
狀
的
塑

成
之
機
能
，
生
物
的
養
育
、
污
染
物
質
的
淨
化
等
支
持
生
態
的
機
能
，
以
及
影
響
氣
象
和
氣
候
最
主
要
之
原
因

的
機
能
等
。

其
次
生
活
及
社
會
形
成
的
機
能
，
主
要
為
生
活
及
生
產
活
動
所
需
用
水
及
能
源
的
供
給
資
源
的
機
能

，

污

染
物
質
的
排
除
擴
散
，

船
船
航
運
的
搬
運
功
能
及
水
遊
樂
、
景
觀
等
生
活
調
劑
之
水
邊
等
水
空
間
形
成
的
機
能

等
。

人
類
與
水
的
關
係
，

以
生
活
用
水
及
能
源
(
發
電
)
的
供
給
、
轍
送
的
利
用
以
及
水
產
資
源
最
為
主
要
，

尤
其
用
水
包
括
生
活
用
水
、
灌
溉
用
水
、
洗
樵
用
水
、
消
防
用
水
等
之
利
用

，

水
利
用
樹
示
如
圖

三
。
一
般
常

自
河
川
或
自
水
庫
、
湖
泊
取
水

，

此
乃
與
日
常
生
活
最
為
直
接
關
係
者

，

而
近
年
來
由
於
人
們
對
於
調
劑
生
活

所
需
水
邊
空
間
存
在
的
要
求
日
多

，

甚
至
地
球
環
境
保
護
、
熱
島
現
象
的
防
止
等
，
相
對
的
水
環
境
的
價
值
更

受
到
重
視
和
認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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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水

|蒸 地表滲出 地下滲透

河川木、湖泊木、海水 地下*

動植物攝取

人頓生活活動

農業用水 l 工廠用水| 家庭用水 |動物用水 I I 植物葉面蒸發|

下水道、溝渠

河川、湖泊、海洋

水面蒸發

自 E 

圖一 水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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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間土骨幹之 1 r 陸地之地形的形成

形成的機能 I L 水域的形成

維持生態的 I r 生物的生息

機 能 I L 大氣、地表的淨ft什自然形成的

機能

用
用

-
乍
作

的
的
象
候

b
m
m
b
氣

對
對

「
B
I
L

--•

l 

、
要
素

象
主
氣
的
成
候
構
氣
因

八
『

「-VEvufAH-
機
一

的
一

! -j 
資
一

」
川

各種用水的供給

L 能源的供給

性墜笠

H 輸送的機自卉
污染物的搬運、輸送

船運

生活及社會

H 形成的機能」

I r 河川、水路及其周邊的形成
水空間之形 I I 

←+湖、沼及其週邊的形成
成的機能 I 

I L ;每及其周邊的形成

國二 水的機能



水世紀 184

煮炊
v: 

.用

，耳
，先

你\ll \\V几位 著
ZI d3哥h 

草團書

扭
扭
看力~~

，可 'Jl

湖差發電 水
利
用
樹

" 
地 t也
是堅 τ 
水 _ 7恨

在# ‘\ \是\『\...:::::-...... 兩

h T恥
研-

圖三水利用樹



185 水資源的有放利用

一
一

冉
的
水
環
境

、

A
口

台
灣
因
四
面
環
海
，
水
與
日
常
的
生
活
極
為
密
切
，
因
之
對
於
風
土
文
化
的
形
成
有
極
大
的
影
響

。

臺
灣
地
區
面
積
三
六
、
O
O
二
平
方
公
里
，
北
迴
歸
線
橫
貫
臺
灣
島
南
半
部。
地
形
標
高

一
O
O
0
公
尺

以
上
山
區
面
積
占
全
島
三
二
%
'
-
O
O
至

一
O
O
O
公
尺
之
丘
陵
與
台
地
約
占
三
一
%
'
縱
貫
全
島
中
央
，

一
0
0
公
尺
以
下
之
沖
積
平
原
占
三
七
%
'
為
人
口
與
農
工
業
集
中
地
區
。

臺
灣
地
區
氣
候
屬
亞
熱
帶
氣
候
，
東
北
季
風
盛
行
於
每
年
十
月
至
次
年
三
月
，
夏
秋
兩
季
颱
風
與
雷
雨
帶

來
豐
沛
的
雨
量
，
平
原
地
區
全
年
均
適
於
農
作
物
的
成
長
。

臺
灣
地
區
共
有
主
要
河
川
二
十
一
條
，
次
要
河
川
二
十
九
條
，
普
通
河
川
八
一
條
，
合
計
二
一
三
條
，
各

河
流
均
短
且
陡
，
暴
雨
時
水
流
端
急
，
河
川
流
量
隨
降
雨
而
迅
速
漲
落
，
洪
水
挾
帶
大
量
泥
沙
，
大
部
分
河
流

春
季
時
流
量
小
，
幾
乎
全
部
引
用
。

由
於
上
游
河
谷
陡
峻
狹
窄
，
地
質
脆
弱
，
以
及
大
量
泥
沙
與
洪
水
於
下
游

山
谷
之
後
，
河
寬
劇
滅
，
易
氾
濫
，
治
理
頗
為
困
難
。

臺
灣
地
區
之
降
雨
可
分
為
季
風
雨
、
地
形
雨
、
熱
雷
雨
、
颱
風
雨
與
熱
帶
低
氣
壓
雨
，
其
在
地
域
、
季
節

及
空
間
上
之
分
布
甚
不
均
句

。

經
濟
部
水
資
會
曾
就
臺
灣
地
區
四
四
O
雨
量
站
之
歷
年
降
雨
記
錄
，
推
算
臺
灣
地
區
年
平
均
雨
量
如
表

。

月
雨
量
分
布
之
多
寡
，
為
直
接
影
響
河
川
流
量
最
大
因
素
，
臺
灣
各
月
降
雨
量
分
配
極
為
不
平
均
，
降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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晝灣各區域平均年雨量表一

量
多
集
中
於
五
至
十
月
，
占
全
年
七
八
%
，
每
月
占
八
l

一
五
%
，
而
以
八
月
份
最
高
，
為
臺
灣
之
雨
季
，
亦
即
豐

區域 平均年雨量 (mm)

北部 2.851 
中 部 2.075 
南部 2.578 
東部 2.679 

水
季
。

十
一
月
至
四
月
僅
占
二
二
%
'
每
月
占
三

l

五
%
'
為
旱
季
亦
即
枯
水
季

。

臺
灣
各
地
區
月
雨
量
分
配
以
北
區
、
宜
蘭
與
東
部
三

地
區
稍
較
平
均
，
其
次
依
序
為
新
苗
、
中
區
、
嘉
雲
與
南

區
，
愈
向
南
則
分
配
愈
不
均
句
，
每
年
五
至
十
月
雨
量
，

由
新
苗
區
之
七
二
%
增
至
南
區
之
九
O
%
。

最
大
月
雨
量

北
部
地
區
與
新
苗
地
區
集
中
於
七
至
九
月
，
宜
蘭
與
東
部

集
中
於
八
至
十
月
，
西
部
與
南
部
地
區
則
集
中
於
六
至
八

月
，
最
小
月
雨
量
則
發
生
於
十

一
至
次
年
二
月
。

臺
灣
地
區
平
均
年
降
雨
量
二
，
五

-
0
公
塵
，
約
為

世
界
平
均
值
之

三
﹒
四
四
倍
(
世
界
各
國
降
水
量
比
較
如

表
二
)
，
乍
看
之
下
水
資
源
相
當
豐
富
，
然
以
每
人
每
年

所
得
雨
量
為
指
標
來
比
較
，
因
地
小
人
多
，
每
人
每
年
所

得
低
於
全
世
界
平
均
之
六
分
之

一
。
如
以
臺
灣
每
人
平
均

年
降
雨
當
量
為
四
，

三
四
八
立
方
公
尺
，
若
與
世
界
各

圈
，
尤
其
北
半
球
屬
亞
熱
帶
及
熱
帶
的
國
家
，
包
括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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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面積降水量 單位人口分配之降水量

(~m/年) 國 名 ( m' /年/人)

2000 1000 20 , 000 40 , 000 
T 

1. 5 

830 美 國 3區， 500

800 英 國 3 , 490 1 世

l 界
11160 法 國 1 , 810 平
810 西 德

向
3 , 360 

!川00

980 義大和l 5 , 330 

190 加拿大 34 , 400 C 
a ' . 

1 , 050 挪 威 11 1. 000 已
世! 660 西班牙 9 , ‘ 10 
界 1

平 :780 瑞 典 J8 ，‘目。

向 l

13 Ò ~ 
660 土耳其 13 , 200 

' 390 露 聯 J44 , OOO 
I 

840 中國大陸 9 , 120 

1 , 220 印 度 6 , 600 
• 

1 , 630 巴 西 130 , 000 。
1 , 820 日 本 6 , 060 

2 , 510 中擎民國 4 , 348 

表二 世界主要國家降水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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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
大
陸
)
、
菲
律
賓
、

立
方
公
尺
之
多
。

家
相
比
較
，
顯
然
偏
低
，
甚
至
低
於
日
本
達
每
人
每
年
六
，
。
六

O

三
、
水
資
源
利
用
現
況

臺
灣
地
區
平
均
年
總
降
雨
量
為
九

O

一
億
立
方
公
尺
，
年
用
水
量
約

一
八
九
億
立
方
公
尺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
，
用
水
量
約
為
降
雨
量
之
二
一
%
，
其
餘
七
九
%
逕
流
入
海
。

總
用
水
中
以
引
用
河
川
逕
流
量
九
一
億
立

方
公
尺
占
最
多
，
其
次
為
地
下
水
抽
取
及
水
庫
調
蓄
之
用
水
，
其
年
用
水
量
分
別
為
六

二
及
三
六
億
立
方
公

尺
，
詳
如
圖
四

。

年
總
用
水
量

一
八
九
億
立
方
公
尺
中
，
農
業
用
水

一
五
0
億
立
方
公
尺
，
占
用
水
量
之
八

一
%
，
其
餘
生
活
用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各
為
二
十

一
及
十
八
億
立
方
公
尺
，
占
一
九
%

。

雖
然
平
均
每
年
有
近
八
成
降
雨
量
蒸
發
或
逕
流
入
海
而
未
加
予
利
用
，
就
每
年
之
水
資
源
利
用
總
量
而

且
珊
，
似
尚
有
充
足
之
水
量
可
加
以
利
用
。

但
事
實
上
降
雨
之
時
間
分
配
非
常
不
平
均
，
依
據
水
文
資
料
統
計
五

月
到
十
月
雨
季
降
雨
量
占
年
降
雨
量
之
七
八
%
'
十
一
月
到
空
年
四
月
旱
季
降
雨
量
占
一
一

一
一
%
'
又
用
水
的
空

間
分
布
亦
不
均
句
，
人
口
與
經
濟
活
動
大
部
分
在
西
部
並
且
集
中
於
臺
灣
南
北
兩
端
，
因
此
無
法
適
時
輕
易
取

得
需
要
之
用
水

。

旱
季
可
供
引
用
之
河
川
逕
流
業
已
充
分
利
用
，
尤
其
西
南
部
諸
河
川
除
颱
風
季
外
，
其
他
季

節
河
川
流
量
幾
呈
乾
酒
狀
態

。

地
下
水
源
方
面
，
臺
灣
地
下
水
源
以
屏
東
平
原
最
為
豐
富
，
濁
水
溪
沖
積
平
原
次
之
，
台
北
盆
地
又
次

之
o

降
雨
年
滲
透
量
約
為
四

0
億
立
方
公
尺
，
而
年
抽
敢
地
下
水
水
量
已
達
六
二
億
立
方
公
尺

。

也
由
於
局
部

地
區
困
地
下
水
超
量
抽
取
，
而
引
致
地
盤
下
陷
嚴
重
問
題
，
包
括
屏
東
柏
寮
、
雲
林
東
石
一
帶
最
為
嚴
重

。



H抽水資源的有放利用

全島年降雨量

90 1(100%) 

年蒸發量 年運流量 年滲透量

194 667 (7 4%) 40 

(22%) <100%> <4%> 

年水庫調節水量 年引用河水量 年入海水量 現用地下水
現有水庫總容量24 91 540 62 

年運用總水量36(5%> (14%> (81%> 
I 

生活用水、工業用來 農業用水年總用水量

年總用水量 150 
39(19%) [81 %J 

單位:億立方公尺

咐註 : ( )以年降雨量為基數一00 。

( >以年河川連流為基數一00 。

[ J以年利用綠水量為基數一00 。

資料來源依讓水資會資料分析

四 台灣水資源利用現況(民國七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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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地
區
早
期
之
用
水
以
農
業
灌
溉
為
主
，
少
部
分
為
生
活
用
水
，
工
業
用
水
更
少
，
其
後
由
於
人
口
增

加
，
農
工
商
業
的
發
展
，
而
積
極
推
動
水
資
源
開
發
、
籌
建
水
庫
，
地
面
水
源
除
東
部
河
川
流
量
尚
可
增
加
引

用
外
，
西
部
河
川
平
時
流
量
，
幾
已
引
用
殆
盡
。

而
利
用
地
下
水
源
在
沿
海
地
區
，
也
已
由
於
超
抽
利
用
，
導

致
地
下
水
位
下
降
及
地
層
下
陷
等
負
面
影
響
。

歷
年
各
標
的
用
水
量
之
變
化
及
需
求
如
圖
五
。

220 

G 總用*量

.農業用水

o 生活用水

﹒工業用水

o 

• 
o 

• 

200 

180 

160 

140 

100 

60 

40 

20 

120 

80 

用
水
量
(
億
立
方
公
尺
/
年
)

O 

60 90 85 

歷年各標的用水量及未來預估

80 

年份

75 70 65 

民國

圓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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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用水量成長表

單位:億立方公尺

從
用
水
量
的
變
化
，
在
民
國
六
十
年
至
預
估
之
九
十

年
的
三
十
年
間
，
總
用
水
量
約
增
加
五
分
之

一
，
但

其
中
生
活
用
水
約
增
為
二
﹒
七
倍
，
工
業
用
水
約
增

年另IJ(民國) 七十 七十六 八十 九十

農 灌 溉 137.08 121.55 124.88 126.99 

業 養 瘟 21.21 22.66 24.00 21. 60 

用 畜 牧 0.81 1. 01 1. 12 1. 41 
水 吉十 159.10 148.26 150.00 150.00 

生 自來水 11.25 17 .42 21. 63 30 .43 
活

自行取水 3 .41 2.64 2.20 1. 52 用
水 計 14.66 20.06 23.83 31. 95 
工業用水 14.67 16.69 18 .48 22.97 
總 計 188.43 185.01 192.31 204.92 

-
7
三
倍
，
而
農
業
用
水
增
加
約
僅
七
%

。

顯
示
生

活
用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為
主
要
用
水
的
增
加
需
求
。

台

灣
地
區
用
水
量
成
長
如
表

三
。

生
活
用
水
的
增
加
需
求
，
不
僅
是
人
口
增
加
需

求
量
的
增
加
，
同
時
由
於
生
活
水
準
的
提
升
，
每
人

每
年
用
水
量
約
增
加

-
l
二
公
升
，
而
工
業
用
水
量

也
年
年
增
加
。

而
水
源
開
發
不
易
，
但
用
水
量
卻
年

年
增
加
，
因
之
未
來
用
水
不
足
，
將
影
響
生
活
及
經

三表

濟
發
展
，
已
屬
必
然
。

台
灣
各
地
區
生
活
用
水
量
及

工
業
用
水
量
成
長
狀
況
如
圖
六
及
表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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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85 
台灣地區

4 , 000 

3 , 194 
3 , 0001-

nHH 
立
口

,VL a

『
4

.
且
可

r
、
“w

n"" 1 

南部

828 中部

917 
781 

693 
叫
一-
u

年
需
水
量
(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1 , 254 

2, 006 

1 , 039 

2 , 000 

1 , 000 

480 

東部86 64 

9 日

500 
51 

80 

441 
46 

76 

500 

期(民國)

台灣地區生活用水現況及未來成長預估

年

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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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面

積

用

水

量

表四 台灣地區歷年及未來工業區面積與用水量(分四區)

區域別 70 75 76 77 

北 部 7,2% 8,394 8,663 8,862 
中 部 4,459 5,242 5,397 5,561 
南 部 7,304 8,352 8,556 8,830 
東 部 630 464 471 487 
台灣地區 19 ,689 22 ,452 23 ,087 23 ,740 

~t 部 520 595 616 624 
中 部 397 413 424 432 
南 部 509 576 591 的8

東 部 41 37 37 38 
台灣地區 1,467 1,621 1,669 1,702 

面積:公 頃

用水量:百萬立方公尺

78 79 80 90 

9,094 9,276 7,222 6,566 

5,755 5,861 6,325 7,378 

9,048 9, 184 9,559 10 ,570 

491 499 1,868 2,085 

24 ,387 24 ,821 24 ,974 26 ,599 

632 642 498 467 

441 448 568 699 

621 630 670 7側

38 39 108 124 

1,733 1 ， 7ω 1,843 2,072 

說明: 1 民國七九年及以前之面積資料取自工業局及普查資料，用水量由水資會估算。

2 民國八十年及九十年面積資料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提供，用水量由水資會推算 。

用水量=單位工業面積日用水量×工業面積×三00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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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水
資
源
之
有
效
利
用

隨
著
經
濟
發
展
及
工
商
業
的
發
達
，
以
及
人
口
的
增
加
，
人
口
集
中
都
市
聚
居
，
依
據
資
料
台
灣
地
區
人

口
在
五
萬
人
以
上
的
市
鎮
，
達
八

一
市
(
鎮
)
及
兩
院
轄
市
，
古
總
人
口
的
約
七
O
%
。

都
市
人
口
的
增
加
、
建
築
物
密
集
及
高
樓
化
的
結
果
，
各
種
用
水
的
方
便
性
要
求
愈
高
，
因
之
生
活
用
水

的
消
耗
量
也
愈
大
，
相
對
的
由
於
都
市
化
的
結
果
，
都
市
地
表
覆
被
構
造
發
生
變
化
，
引
致
都
市
的
高
溫
及
乾

燥
化
，
對
都
市
的
排
水
環
境
也
發
生
很
大
的
影
響
，
都
市
化
對
水
環
境
的
變
化
，
其
因
果
關
係
如
圖
七

。
對
於

該
一
水
環
境
變
化
的
對
策
示
如
圖
中
之
五
大
課
題
，
而
水
資
源
的
有
效
利
用
，
即
為
本
文
討
論
重
點
之

一
。

台
灣
地
區
目
前
生
活
用
水
量
年
約
一
二
﹒
三
0
億
立
方
公
尺
，

工
業
用
水
水
量
約
一
八

﹒
四
三
億
立
方
公

尺
，
顯
示
工
業
用
水
量
與
生
活
用
水
量
相
伯
仲
。

而
我
國
工
業
用
水
量
之
成
長
率
卻
遠
大
於
生
活
用
水
量
之
成

長
率
，
這
除
因
工
業
發
展
而
增
加
用
水
外
，

一
般
工
業
未
推
行
用
水
合
理
化
確
為
主
要
原
因
。

日
本
的
經
濟
發
展
，
在
過
去
的
二
十
年
間
成
長
達
數
倍
，
但
其
用
水
之
補
充
量
卻
年
年
減
少
，
其
在
一
九

七
三
年
之
年
總
用
水
量
為
每
日
四
一
于
三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至一
九
八
六
年
則
降
至
每
日
三
四
﹒
六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而
其
回
收
使
用
量
則
高
達
每
日
二
二
六
﹒
五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且
其
生
產
總
用
水
量
也
年
年
減
少
，
主
要

為
其
用
水
回
收
率
高
達
七
四
﹒
六
%
以
上
(
如
圓
八
)。



遊
憩
及
精
神
生

活
空
間
的
確
保

自
然
景
觀
的

減
少
及
喪
失

，
可
川
、
渠
道

地
下
化

水
邊
遊
憩
空
間
減
少

1噴
氣
候
調
宣
布

都
市
砂
漠
化

、
，
且
自
重
1t

蒸
發
量
減
少

緣
，
面
減
少

驀
地
、
渠
道

減
少

人
工
構
造

物
的
增
加

都
市
水
害

頻
繁

地
盤
下
陷

理
防
的
加
強

地
衰
運
，
荒
增
加

地
下
水
位
下
降

地
下
滲
透
量
減
少

水
質

I軍
境

的
保
護

自
然
生
態
系

的
破
'
.

自
淨
能
力
降
低

，
可
、
海
、
，
胡
、
，
百

及
I也
τ
水
之
河
染

基
本
流
量
減
少

污
染
物
增
加

需
水
量

增
加

做
楠
、
額
增
加

I 

廢
棄
物

t圖
加

人
口
企
圖
加

都
市
化

木
資
源
的
有
效
利
用

能
源
消
耗

量
增
加

都
市
之
水
環
境
變
化
及
解
決
之
道

圖
七

生
活
用
機
器

詰
備
增
加

生
活
水
準

提
升

ER案材M特命咽師 為』RJA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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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回
收
率
(
%
)

F
L

「
B
E
E
l
-
L
I
E

口
叭
叭
卅
一
…

刊
「

13. 1 
11. 8 

回收率

30 

10 

'。

量

M
m

曲

m
m
叫

工
業
用
水
使
用
水
量
(
百
萬
M
m/
日
)

1986 1975 
年份

1965 

反
觀
台
灣
地
區
工
業
用
水
量
，
在
過
去
的

二
十
年
，
卻
自
民
國
六
十
年
的
八
﹒
九
二
億
立

日本歷年工業用水量之變化

方
公
尺
增
至
八
十
年
的
一
八
﹒
四
三
億
立
方
公

尺
，
顯
示
我
國
工
業
界
末
重
視
水
資
源
之
一

斑
，
而
有
待
加
強
用
水
合
理
化
制
度
、
回
收
再

利
用
，
以
確
保
公
共
財
的
水
資
源
。

再
者
台
灣
地
區
灌
溉
用
水
量
，
近
年
來
並

不
因
灌
溉
農
田
的
減
少
、
灌
溉
圳
路
的
改
善
而

有
所
節
省
，
主
要
導
因
於
灌
溉
技
術
、
水
量
調

節
上
的
問
題
，
以
及
回
歸
水
的
增
加
，
也
皆
為

灌
溉
用
水
量
一
直
未
減
少
的
主
要
原
因
。

綜
觀
台
灣
地
區
可
用
水
源
一
定
，
且
又
受

到
污
染
之
情
況
下
，
使
得
可
用
之
水
汲
汲
可

危
，
而
生
活
用
水
、
工
業
用
水
年
年
增
加
，
占

著
最
大
的
用
水
量
的
灌
溉
用
水
也
未
顯
著
減

少
，
則
解
決
用
水
之
道
除
防
治
水
源
受
污
染

外
，
惟
賴
推
動
有
效
用
水
一
途
，
別
無
他
策
。

有
效
用
水
之
途
徑
示
如
圖
九
。

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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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之有效利用

節省用水之社會

共識(抑制用水)一提升節省用水意識
(定期節省用水宣導、後討用水費率及結1著)

供水之效 r (1 )提升自來*有效供水率

率H:
( 2 )防止農業用水的損失

( 3 )家庭用水等之合理化

(節**詮、節水型馬桶及洗衣機)

用水管理

自之適當ft
水利用之合理化

(4 )工業用水合理化
(節*生產設備、替代設備之普及)

( 5 )農業用水及養殖用水的合理化

*的意定供給

萬利用

水資源開

發

(用*及排水設備的改善)

( 6 )工業用水的回收及再利用

(工廠為單位、產品為單位之再利用率)

(7)錄用木利用

(個月l循環、地區循環及區域循環)

(1)水資源開發計畫之推行(水庫等)

( 2 )水源木質水量保護區之管如l

( 3 )海水淡化之技衛開發

(4 )處理水再利用

(包括技衛開發、*循環利用系統之儉討

及方法之選擇)

其他*資 r (5)地干木之合理利用及地下水庫

源之利用 L ( 6 )污染河水、雨水及海來等

水之有效利用一剩餘木的轉用、適當分配(跨域使用)

木環境之保護 水污染防治措施之推行

國九水資源有效利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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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生
活
用
水
之
有
效
利
用

人
類
有
史
以
來
，
與
水
維
持
在
自
然
還
原
之
基
礎
上
生
存
，
以
逐
水
草
而
居
。
但
自
人
口
都
市
化
及
工
業

化
後
，
都
市
因
大
量
之
用
水
，
就
近
的
水
源
已
無
法
穩
定
供
應
需
要
，
因
而
於
河
川
上
游
攔
築
堤
堪
或
水
庫
，

脖
水
供
應
都
市
生
活
之
需
要
，
人
類
也
疏
離
了
與
水
共
生
及
對
水
的
感
恩
，
同
時
也
改
變
了
集
水
區
的
自
然
生

態
及
取
水
口
下
游
的
基
本
流
量
。

一
般
生
活
用
水
量
每
人
每
日
約
二
O
O
I

三
0
0
公
升
，
主
二
年
之
總
用
水
量
約
七
三
!
一
一
O
立
方
公

尺
。
而
台
灣
地
區
平
均
年
降
雨
量
為
二
，
五

-
0
公
崖
，
相
當
於
九
O

一
億
立
方
公
尺
，
年
利
用
量
僅
及
一
八

九
億
立
方
公
尺
，
也
即
年
降
雨
之
可
利
用
率
(
含
地
下
水
)
約
僅
二O
%
'

則
為
涵
蓄
每
人
每
年
所
需
用
水
量

的
水
源
土
地
面
積
應
有

一
五
O
I

二
二
五
平
方
公
尺
，
而
此
一
面
積
尚
未
包
括
農
、
工
業
所
需
更
多
用
水
量
其

涵
養
水
源
應
有
更
大
的
森
林
面
積
。

但
因
人
口
都
市
化
擴
及
河
川
上
游
，
以
及
各
種
不
當
活
動
、
濫
墾
危
及
涵
蓄
水
源
地
區
的
森
林
，
使
得
水

源
遭
受
破
壞
，
蘊
蓄
能
力
降
低
，
河
川
基
本
流
量
減
少
，
造
成
生
活
用
水
水
源
的
不
足。

八
鬥
生
活
用
水
量

依
據
自
來
水
單
位
資
料
，
台
灣
地
區
自
來
水
供
水
量
約
為
每
人
每
日
三
五
O
l

四
五
0
公
升
(
含
配
水
管

漏
水
、
無
費
水
量
)
。
一
般
家
庭
生
活
用
水
以
洗
衣
機
、
浴
室
設
備
、
沖
洗
廁
所
等
機
械
設
備
及
使
用
狀
況
之



不
同
，
其
用
水
量
也
異
。

生
活
水
準
愈
高
用
水
量
愈
多

。

若
依
用
途
分
，
平
均

一
位
每
日
用
水
量

二
三
五
公
升
之
市
民
，
其
沖
洗
廁
所
用
水
約

三
八
公
升
(

一

六
%
)
，
洗
澡
四
0
公
升
(

一
七
%
)
，
廚
房
四
五
公
升
(

一
九
%
)
，
洗
衣
機
七

0
公
升
(
三
O
%
)

洗
驗
二
0
公
升
(
九
%
)
，
清
潔
九
公
升
(
四
%
)
，
其
它
雜
用
十

三
公
升
(
約
五
%
)
。

人
類
身
體
每
日
攝
取
水
量
為
二
1

三
公
升
，
而
受
災
害
(
旱
)
時
，
應
確
保
最
低
每
人
每
日
有
三
公
升
，

但
維
持
最
低
限
衛
生
用
水
則
為

二
十
公
升
。

各
種
用
途
別
生
活
使
用
水
量
，
洗
澡
因
淋
浴
或
浴
缸
浸
浴
，
其
用
水
相
差
頗
大
，
後
者
容

量
達
二
三
O
I

四
八
0
公
升
。

洗
衣
機
每
次
之
用
水
量

三
O
l
二
五
公
升
，
但
洗

一
循
環
約
需

二
四
0
公
升
，
惟
若
用
洗
澡
水
洗
衣
，
則

可
大
量
減
少
。

沖
洗
廁
所
因
型
式
其
用
水
量
也
異
，
大
者

一
次
十
公
升
，
小
者

一
公
升
，
洗
手
則
為
0
.
五
公
升
。

川
們
自
來
水
漏
水
防
止

199 水資源的有放利用

台
灣
地
區
自
來
水
無
費
供
水
量
約
占
總
供
水
量
的

三
分
之

一
左
右
，
漏
水
對
於

一
個
缺
水
地
區
是
很
重
要

的
水
源
損
失
，
主
要
為
管
線
漏
水
、
水
錶
不
正
確
、
盜
水
等

。

一
個
十
三
公
庫
的
水
龍
頭
，
雖
開
啟
方
式
及
水
壓
而
有
不
同
，
其
流
量
則
約
每
分
鐘
十
七
公
升
，
若
任
其

流
出
，
則
每
日
損
失
二
四

﹒

五
立
方
公
尺
，
每
月
達
七

三
四
立
方
公
尺
，
若
以
每
戶
每
月
用
水
量

二
十
立
方
公

尺
計
，
則
為
其
三
七
倍
，
也
即

一
般
家
庭
每
日
水
桂
開
啟
時
間
僅
約
四
十
分
鐘
，
比
起
電
力
或
瓦
斯
其
所
需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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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時
間
極
短
，
但
卻
無
法
僅
於
需
要
時
段
供
給
。

在
自
來
水
桂
未
桂
緊
之
情
形
下
，
滴
答
、
滴
答
的
滴
水
，
則

一
日
達
五
十
公
升
，
每
月

一
﹒
五
立
方
公

尺
，
每
年
達
十
八
立
方
公
尺
，
相
當
於

一
個
家
庭

一
個
月
的
用
水
量
，
雖
然
是
付
了
水
費
，
卻
是
對
水
資
源
的

一
大
浪
費
，
仍
應
加
珍
惰
。

至
於
水
龍
頭
每
次
初
開
啟
時
的
水
，
有
時
成
為
無
效
用
水
，
若
於
水
龍
頭
內
裝
置「
省
水
墊
」
'
則
可
依

旋
轉
而
改
變
水
量
，
也
可
達
省
水
效
果
。

ω
節
省
用
水
的
使
用
方
法

生
活
用
水
之
節
省
措
施

示
如
圖
十
。

一
般
家
庭
之
用
水
量
，
洗
衣
及
廚
房
約
占
五

O
%
'

若
再
加
洗
澡
則
約
占
七

O
%
。

為
提
高
用
水
效
率
最

好
應
從
洗
衣
著
手
。

可
採
衣
服
足
夠
洗
衣
量
才
洗
，
或
依
衣
服
量
分
段
注
水
洗
之
。

其
次
為
炊
煮
時
，
應
緊
閉
水
龍
頭
，
洗
碗
或
洗
蔬
菜
則
以
洗
盤
裝
水
洗
用
，
而
不
採
任
由
水
龍
頭
開
啟
沖

洗
，
則
可
獲
致
相
當
的
節
省
用
水

。

洗
澡
用
水
，
較
乾
淨
的
部
分
可
留
供
沖
洗
馬
桶
、
清
洗
地
板
、
洗
衣
服
等
之
用
。

尤
其
冬
天
剛
開
水
龍

頭
，
而
熱
水
尚
未
出
來
之
部
分
，
可
以
水
桶
收
集
供
沖
洗
廁
所
或
澆
灌
用

。

另
洗
臉
、
洗
手
、
刷
牙
時
，
不
要
任
水
龍
頭
流
著
，
而
能
採
用
自
動
定
時
器
控
制
或
漱
口
杯
裝
用
，
也
可

達
到
省
水
。

至
於
沖
洗
馬
桶
，
則
在
可
達
到
衛
生
沖
水
條
件
下
，
盡
可
能
減
少
沖
水
量。
可
於
水
箱
內
置
裝
水
的
瓶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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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家裡的水龍頭應接

置省水往鑫

省*詮鑫可調節出

水量，增加出水壓

力 。

方法
( 1 )同一洗劑應可洗

用三次 。
( 2 )決脫水後，再加

一~二公升的水

再脫水 。 .

( 3 )淘洗的水可再做 I ,-' 
清洗木 。 I '-' 

( 4 )待洗衣服集整此

後再一起洗 。

置入瓶罐以節省;中 I I 
i先水 。 I 1 
沖洗馬桶的水箱，

放入裝水封閉的瓶

稽，貝IJ每次沖水，

將可節省下該瓶罐

容積的水量 。

4. 洗車時不要讓水管

不停的浸流洗車用

水應用水桶裝*使

用，而不應以水管

讀水清流 。

悴，但中

十節省用水之措施

5 珍惜洗澡後的水

:先?是用過的水，可

做為洗衣服、洗車

及清洗用水，也可

澆灌在萃，利用小
電動抽水機或噴射

抽水機抽出利用 。

(1)電動小型況水式

抽水機

:先漢用後的*藉
抽水機用定時器

抽出利用之 。

戶

( 2 )噴射抽水機

為配合自來水的

水流及*壓，將

洗澡*抽出之抽

水機 。 惟在停水

時並不能使用 。

6 水龍頭應經常詮緊

應經常挂緊水龍頭

尤其在停水時不應

忘記關緊 。

7 . 停水中為消防安全

的時存水請勿使

用 。

當停水時，應保留

消防周之時存水，

以保安全供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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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石
頭
，
則
每
次
沖
洗
將
可
減
少
該
等
體
積
的
水
量
，

或
定
時
沖
洗
式
等
皆
可
達
到
節
省
用
水

。

由
於
以
上
的
實
施
，
將
可
使
每
人
每
日
用
水
量
減
少
達

三
O
%
以
上
。

綜
合
以
上
，
要
達
到
生
活
用
水
的
有
效
利
用
，
可
採
下
列
四
原
則
:

l

自
來
水
機
關
及
自
來
水
器
材
公
司
和
水
使
用
機
器
製
造
商
積
極
開
發
及
推
廣
節
省
用
水
的
設
備

、

器

真
，
並
列
入
國
家
標
準
o

2

自
來
水
機
關
調
整
供
水
系
統
水
壓
，
維
護
配
水
系
統
抽
換
老
舊
水
管
減
少
漏
水
，
以
有
效
供
水
八

O
%

為
目
標
，
缺
水
地
區
以
九

O
%
為
目
標
。

3

停
止
各
種
供
水
折
扣
優
待
，
採
敢
以
價
制
量
，
停
止
最
低
度
數
收
費
之
制
度
，
藉
以
減
少
浪
費

。

4

每
年
選
定

一
日
停
止
供
水
，
以
喚
醒
國
民
注
意
，
並
於
每
年
乾
旱
來
臨
前
舉
辦
節
水
月
或
節
水
週
，
加

強
宣
導
節
省
用
水
，
提
升
國
民
節
省
用
水
習
慣

。

在
水
箱
內
築
水
庫
。

也
可
用
感
應
式

L
u川、

業
用
水
的
有
效
利
用

依
據
資
料
，
台
灣
地
區
八
十
年
各
區
域
水
利
會
灌
溉
面
積
為
四
十
萬
公
頃
，
男
以
各
期
作
之
和
為
六

六

九
、
九
二
四
公
頃
，
而
以
水
稻
占
三
分
之

二
，
而
在
水
稻
灌
溉
面
積
中
，
又
以
中
南
部
占
約
四
分
之

三
之
面

積
，
示
如
表
五
。

再
就
各
區
域
灌
溉
用
水

量
統
計
分
析
，
年
總
灌
溉
用
水
量
為

-
O
三
億
三
千
二
百
萬
立
方
公
尺
，
其
中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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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八十年各區域灌溉面積

單位:期作公頃

項 目 北 部 中 部 南 部 東 部 台灣地區

水 輸 期 21604 33456 4124 1509 60692 

期 18824 34197 7441 1591 62053 
計 40428 67653 11565 3100 122745 

灌 佔水稻百分比 47.61 33.34 9.96 12.49 28.63 

續 期 26404 74465 54785 11067 166722 

期 18086 60795 49799 10644 139324 
灌 計 44490 135260 104584 21711 306046 

期 48008 107921 58909 12576 227414 
吉十 期 36910 94992 57240 12235 201377 

稻 計 84918 202913 116149 24811 428791 

雜
春 作 3362 34817 42950 7945 89074 
秋 作 2649 53398 20263 9465 85775 

裡 作 23831 23831 
作 計 6011 112046 63213 17410 198680 
甘 煎 11652 26803 3998 42453 
l口k 計 90929 326611 206165 46219 669924 

資料來源. 1 水稻:總面積 -t昌、糧食眉，輪灌面積一依據省水利局往年資

料予以推估，續i畫面積魚粉、面積與輪i蓋面積之差。

2 雜作，各水利會(以各水利害實際供水面積為準)。

3 甘駕.台糖公司(自營農場及契約琮農合計收穫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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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八十年各區域灌溉用水量

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項 目 北 部 中 部 南 部 東 部 台灣地區

7Jç 輪 期 215 429 57 68 769 
期 181 487 68 74 810 

灌 計 396 916 125 142 1579 

續 期 634 1502 1261 939 4336 
期 350 1160 1022 932 3464 

灌 計 984 2662 2283 1871 7800 

期 849 1931 1318 1007 5105 
計
一

期 531 1647 1090 1006 4274 
稻 計 1380 3578 2408 2013 9379 

雜
春 作 10 117 149 24 300 
秋 作 11 261 64 36 372 
裡 作 89 O 89 

作 計 21 467 213 61 762 
甘 東 52 121 18 191 
I口L 計 1401 4097 2742 2092 10332 
佔全區域百分比 13.56 39.65 26.54 20.25 100 

估算做據. 1 水稻、雜作做各農田水利富民國八十年實際引用水量資料，

並參考各區域降雨量予以推算。

2 甘存ff衣台糖公司資料推算。

3 甘蔚.台糖公司(自營農場及契約管農合計收穫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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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作物生產(一噸)所需水量表七

稻
灌
溉
用
水
量
約
占
九
三
%
'
仍
以
中
、
南
部
地
區
約
占
百
分
之
七
十
最

農作物 需水量(立方公尺)

水稻 295 

大豆 429 

大麥 175 

小麥 191 

多
。

示
如
表
六
。

農
業
用
水
量
為
總
可
用
水
資
源
的

八
一
%
'
且
為
生
活
用
水
的
六
倍

多
，
因
之
如
何
從
農
業
用
水
上
提
升
有
效
使
用
率
，
以
移
轉
為
生
活
用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
即
為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環
。

各
主
要
農
作
物
生
產

一
噸
，
所
需
水
量
示
如
表
七

。

村
農
業
用
水
的
流
向

農
業
用
水
以
水
田
灌
溉
為
主
，
而
水
田
的
灌
溉
用
水
，
主
要
為
被
水

稻
所
吸
收
，
包
括
稻
穗
、
葉
、
莖
等
所
吸
收
，
供
生
理
需
要
後
，
從
葉
部

蒸
發
，
這

一
部
分
稱
為
「
蒸
散
」
，
但
不
僅
是
葉
部
，
水
面
也
進
行
蒸

發
，
而
以
水
蒸
氣
消
失
於
空
氣
中
，
包
括
前
面
的
「
蒸
散
」
及
「
蒸

發
」
'
兩
者
合
稱
為
「
蒸
發
散
」

0

其
次
一
部
分
的
灌
溉
用
水
滲
入
地
下
，
此

一
部
分
除
提
供
水
稻
之
根

部
適
當
的
氧
量
外
，
同
時
對
水
稻
的
生
長
作
用
非
常
重
要
，
而
滲
入
地
下

的
水
量
，
依
土
壤
的
性
質
而
異
，
其
中

一
部
分
則
以
橫
向
流
出
，
注
入
水

田
附
近
的
溝
圳
，
回
歸
入
河
川
，
部
分
滲
入
地
下
深
層
成
為
深
層
地
下

水
。

此
一
水
量
為
實
際
消
耗
水
量

。

示
如
圖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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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

山
山

流命
小

下地川U
M

山
山
，

滲
下
路
地
圳
層
近
深
附
入
卅
問
品
侈

「
l
l
'
i」

bh 
可
/下地為人滲

水
田
灌
溉
用
水
的
消
費
量
，
依
氣
候
而
異
，
而
若
要
如
自
來
水
，
依

消
費
量
調
節
供
水
，
相
當
不
容
易
估
算
，
因
之
實
際
上
皆
供
給
較
多
餘
的

水
量
供
灌
溉
o

故
有
相
當
的
水
量
呈
剩
餘
水
排
出

。

水
田
灌
溉
用
水
每
日
的
消
耗
量
依
調
查
資
料
約
一
﹒
五
公
分
，
但
有

些
地
方
高
達
四
i

十
公
分
。

蒸
發
散
量
依
地
區
而
異
，
其
量
以
水
稻
生
長

期
為
最
大
約
每
日
七
公
塵
，
另
約

八
公
塵
則
為
滲
入
地
下
，
因
之
也
即
每

日
約
降
低
水
位
一
﹒
五
公
分
。

而
每
季
水
稻
種
植
期
約

一
0
0
天
，
由
此

可
見
其
消
耗
用
水
量
之
大
。

另
有
部
分
剩
餘
水
量
流
經
水
田
或
圳
路
者
，
則
為
回
歸
入
河
川
。

回

歸
水
約
為
灌
溉
水
量
的

三
O
%
。

7.1<田灌溉用水的流向十一

川
鬥
都
市
化
及
水
環
境

實際消耗量

(每日減少水深)

面蒸發水量

都
市
化
很
不
容
易
定
義
，
可
說
是
農
地
變
更
為
住
宅
、
工
廠
、
道

路
、
公
園
等
。

台
灣
地
區
人
口
聚
居
都
市
，
都
市
不
斷
向
其
周
邊
農
地
擴
充
，
則
部

分
農
地
變
為
都
市
或
工
廠
用
地
等
，
而
使
得
農
地
減
少
，
如
台
北
市
東

區
，
二
十
年
前
為

一
片
蒼
田
及
灌
溉
池
塘
，
如
今
是
高
樓
林
立
等

。

水
田
消
失
後
，
不
僅
由
於
不
透
水
化
致
蒸
發
散
量
減
少
，
而
影
響
微

灌溉水



氣
候
變
化
，
其
最
大
的
影
響
則
為
滲
入
地
下
的
部
分
，
如
前
述
每
日
地
下
滲
入
量
達
八
公
塵
，
全
台
灣
地
區
農

地
達
數
百
萬
公
頃
，
每
年
滲
入
量
極
為
可
觀
，
而
在
灌
溉
期
可
使
地
下
水
位
上
升
數
公
尺
，
但
若
不
再
灌
溉
，

且
工
業
用
水
、
自
來
水
等
超
抽
，
則
將
造
成
不
平
衡
，
引
致
地
盤
下
陷
，
甚
至
海
水
入
浸
'
顯
示
水
田
灌
溉
與

地
下
水
有
著
密
切
關
係
。

近
年
來
由
於
都
市
周
邊
水
田
的
減
少
，
也
即
造
成
長
期
地
下
水
面
養
量
的
減
少
，
故
水
田
減
少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為
未
來
應
積
極
研
究
的
問
題

。

農
業
用
水
的
配
水
系
統
，
相
當
於
人
體
的
動
脈
，
心
臟
為
水
源
(
水
庫
、
河
川
、
湖
、
潭
等
)
，
血
管
則

為
圳
路
，
細
胞
則
為
水
田
。

農
地

一
旦
改
變
用
途
，
因
圳
路
的
中
斷
、
投
棄
垃
圾
、
承
受
污
水
，
則
造
成
洪
水
排
水
的
困
難
，
若
就
動

脈
來
說
，
則
似
血
管
被
切
斷
及
不
純
物
流

入
血
管
，
將
造
成
系
統
的
機
能
發
生
故
障
，
甚
至
失
去
效
能
。

ω
農
業
用
水
與
水
資
源

水資源的有益利用

近
年
來
由
於
都
市
化
結
果
，
自
來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的
需
求
大
增
，
而
與
農
業
用
水
的
利
用
發
生
競
合
，
每

當
面
臨
缺
水
，
農
業
用
水
首
當
其
衝

。

台
灣
地
區
河
川
可
利
用
流
量
即
已
被
農
業
所
登
記
利
用
，
都
市
生
活
用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之
新
水
權
之
取
得

已
不
可
能
，
為
改
善
供
水
，
惟
賴
籌
建
水
庫
，
但
即
耗
錢
也
費
時

。

且
都
市
生
活
用
水
或
工
業
用
水
是
少
數
點

取
水
，
農
業
用
水
則
為
多
點
全
面
取
水
，
如
何
整
合
成

一
處
，
也
是

一
大
問
題
。

水
庫
的
開
發
成
本
愈
來
愈
高
，
水
利
用
的
合
理
化
惟
賴
調
整
一
部
分
的
農
業
用
水
為
都
市
生
活
用
水
，
但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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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用
水
是
否
有
剩
餘
，
即
使
用
剩
餘
，
應
由
經
濟
、
技
術
去
供
給
也
是
問
題

。

因
之
在
都
市
化
的
過
程
中
，

農
業
用
水
是
一
大
問
題
。

同
農
業
用
水
有
效
利
用

減
少
輸
水
過
程
漏
失
，
或
改
以
配
管
送
水
、
改
善
田
項
漏
水
、
確
實
量
測
供
水
量
，
以
及
合
理
收
水
費
皆

為
提
升
有
效
用
水
之
途
徑

。

男
自
古
為
灌
溉
，
多
以
埠
、
塘
以
胖
水
供
灌
溉
，
但
由
於
水
庫
的
出
現
，
此
等
脖
存
設
施
漸
消
失
，
而
由

水
庫
放
水
，
再
由
河
川
及
圳
路
取
水
施
灌

。

但
若
在

一
地
區
，
如
同
自
來
水
供
水
日
間
用
水
量
多
，
而
設
置
配
水
池
，
藉
以
調
節
用
水
，
尤
其
灌
溉
幹

線
之
輸
水
綿
延
很
長
，
則
可
藉
脖
水
池
調
節
，
以
減
少
損
失
，
此
種
灌
溉
調
節
用
的
池
塘
，
除
可
提
高
輪
水
效

率
，
也
可
減
少
經
常
性
的
輸
水
量
。

水
庫
的
放
水
灌
溉
，
以
能
放
流
至
下
游
水
需
用
地
點
，
恰
好
可
配
合
使
用
，
但
若
當
水
庫
放
流
後
下
雨
，

則
該
水
流
至
下
游
，
將
無
用
處
，
但
即
已
放
流
只
有
全
部
流
入
河
海

。

致
造
成
水
庫
平
白
流
失
該
寶
貴
的
水

量
，
這
種
供
需
失
調
，
乃
因
欠
缺
胖
留
調
節
之
故

。

水
對
農
業
如
同
冰
箱
、
冷
氣
等
「
季
節
性
商
品
」
'
灌
溉
季
節
則
為
春
、
夏
天
，
而
水
庫
於
夏
季
雨
季
脖

水
，
以
供
次
年
春
天
降
雨
來
臨
前
之
用
，
因
之
水
庫
不
宜
輕
易
放
水
，
這
如
同
工
廠
倉
庫
，
應
製
造
時
存
多

少
，
則
應
以

一
年
間
的
銷
售
為
對
象
，
其
預
測
甚
為
不
易
，
如
何
因
應
，
應
朝
向
作
業
研
究
，
作
為
未
來
有
效

調
節
水
庫
有
效
供
水
之
方
向
。



七
、
工
業
用
水
有
效
利
用

工
業
用
水
依
工
業
類
別
、
生
產
條
件
等
之
不
同
，
其
用
水
量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工
業
用
水
使
用
上
四
大
條
件
為
水
量
、
水
溫
、
水
質
及
水
費

。

而
以
水
量
豐
富
、
水
溫
低
有
利
於
冷
卻
、

水
質
佳
、
取
得
便
宜
為
當
然
條
件

。

但
依
工
廠
設
立
位
置
、
水
流
條
件
、
環
境
條
件
，
可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彈

d性

工
業
用
水
為
工
業
生
產
過
程
中
，
提
供
為
鍋
爐
用
水
、
原
料
用
水
、
產
品
處
理
水
及
洗
淨
用
水
等
。

鍋
爐
用
水
在
於
產
生
蒸
氣
提
供
熱
源
及
動
力
源
之
用
，
惟
可
回
收
再
利
用
，
故
其
使
用
量
較
少

。

原
料
用
水
則
如
啤
酒
及
清
涼
飲
料
，
成
為
產
品
，
故
其
使
用
量
也
不
多

。

溶
媒
用
水
包
括
產
品
處
理
及
洗
淨
用
水
，
尤
其
如
造
紙
、
染
整
等
，
做
為
原
料
或
半
製
品
的
化
學
反
應
作

用
或
物
理
作
用
，
以
及
原
料
、
製
品
、
設
施
等
水
洗
用
水
，
為
用
水
量
最
多
的
。

冷
卻
及
溫
調
用
水
，
包
括
發
電
、
鋼
鐵
廠
、
壓
延
工
廠
、
化
學
工
廠
、
纖
維
工
廠
等
各
種
熱
交
換
器
、
冷

209 水資源的有敘利用

卻
之
用
，
所
需
之
量
也
很
大

。

各
種
工
業
產
品
生
產
一
噸
所
需
水
量

，
依
工
業
別
而
差
異
很
大
，
示
如
表
八

。

由
表
八
中
知
生
產
鋼
鐵

一
噸
約
需

一
O
O
立
方
公
尺
的
淡
水
，
大
部
分
為
冷
卻
用
，
而
其
補
充
水
為
九
立

方
公
尺
。

生
產
新
聞
紙
一
噸
則
需
二
二

O
立
方
公
尺
的
水
，
大
部
分
為
製
品
處
理
及
洗
淨
用
水
，
而
其
補
給
水

為
一
一
-
O立
方
公
尺
，
皆
為
用
水
量
多
的
產
業
，
但
比
起
水
稻
一
噸
二
九
五
立
方
公
尺
，
大
豆
之
四
二
九
立
方



水世紀 210

工業製品生產量一噸所需水量表八

產 口口口 使用水量(淡水， m3 ) 補流水量( m3 ) 

鋼 鐵 100 9 
高 口口口 質 紙 310 150 

新 聞 紙 220 120 

石油(每 1 kl ) 10 1 

石 油 化 學 1010 90 
自累 縈 1800 710 
酷 酸 鹽 3160 490 

水 泥 3 1 

板 玻 璃 12 2 

公
尺
則
仍
低
，
但
若
生
產
量
大
，
則
其
用
水
量
卻

不
容
忽
視
，
有
時

一
家
工
廠
的
用
水
量
，
相
當
於

一
個
都
市
十
萬
人
的
生
活
用
水

。

村
工
業
用
水
合
理
化

水
為
有
限
的
資
源
，
在
水
源
日
漸
枯
竭
、
水

庫
籌
建
不
易
、
地
下
水
超
抽
導
致
地
盤
下
陷
，
而

各
種
用
水
卻
持
續
增
加
之
下
，
已
不
容
工
業
用
水

再
任
意
浪
費
下
去
。

日
本
工
業
用
水
再
利
用
率
已
達
七
六
%
'
而

目
前
國
內
的
再
利
用
率
不
及
二
十
%
，
實
有
相
當

大
的
節
水
空
間
。

工
業
用
水
的
合
理
化
，
除
可
達

到
節
省
用
水
的
目
的
，
同
時
可
達
到
減
少
抽
水
動

力
成
本
，
以
及
廢
水
的
處
理
成
本

。

工
業
用
水
合
理
化
為
在
不
影
響
生
產
產
品
的

品
質
，
而
能
以
最
低
水
量
及
適
當
水
質
達
到
節
省

能
源
和
資
源
為
目
的
，
工
業
用
水
合
理
化
的
原
則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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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布出口

/LV

司
令
l

-0 70l 

噴嘴

〈
心
仆
。
-

織布進

水洗水

1

減
少
待
清
洗
對
象

清
洗
在
於
去
除
污
物
，
如
何
減
少
原
料
附
著

污
物
或
容
器
附
著
污
物
，
則
可
減
少
清
洗
用
水
。

2

減
少
不
必
要
用
水

在
當
需
要
用
水
時
才
供
水
，
而
可
採
用
設
備

達
成
之
，
包
括
採
用
節
水
型
水
桂
、
供
水
自
動
控

制
等
。

逆流水洗例

3

逆
流
多
段
式
清
洗

藉
產
品
在
生
產
線
上
的
進
行
方
向
與
清
洗
水

流
逆
方
向
，
以
達
成
同

一
清
洗
效
果
，
且
段
數

(
或
槽
數
)
愈
多
，

清
洗
水
量
將
愈
少
(
如
圖
十

圖十二

一
、旬./

。4

用
過
的
水
循
環
再
利
用

諸
如
冷
卻
水
經
冷
卻
後
再
利
用

，

加
熱
蒸
氣

排
放
水
可
供
應
鍋
爐
及
清
洗
之
用
等
等

。

川
們用
水
合
理
化
執
行
方
式

用
水
合
理
化
應
先
掌
握
工
廠
用
水
狀
況
，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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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依
用
水
合
理
化
原
則
檢
討
各
項
設
備
之
用
水
合
理
化
狀
況
，
進
而
考
慮
改
變
生
產
過
程
與
廢
水
回
收
之
可
行

性
，
同
時
應
從
教
育
員
工
節
水
觀
念
，
加
強
用
水
管
理
甚
為
重
要
。

ω
用
水
合
理
化
目
標

為
促
進
用
水
合
理
化
，
以
節
省
用
水
，
其
推
動
方
式
則
應
由
工
業
主
管
單
位
訂
定
階
段
性
達
成
再
利
用
目

標
，
經
由
宣
導
及
輔
導
，
逐
漸
推
廣
改
善
，
以
因
應
未
來
工
業
發
展
所
需
水
量
的
需
求。

八
、
處
理
水
再
利
用

對
於
大
量
使
用
水
的
都
市
市
民
，
水
是

一
貴
重
資
源
，
除
應
抑
制
水
之
浪
費
使
用
外
，
如
何
達
到
水
利
用

之
合
理
化
，
並
形
成
節
約
型
之
用
水
，
有
待
加
強
認
知
與
推
行。
再
者
水
資
源
的
有
效
利
用
及
多
重
使
用
，
水

之
回
收
利
用
以
做
為
大
量
用
水
地
區
的
第
二
水
資
源
的
觀
念
，
也
有
待
確
立
。

處
理
水
資
源
樹
示
如
圖
十
三

。

下
水
處
理
水
及
雨
水
的
利
用
，
將
可
達
到
都
市
內
水
資
源
的
有
效
利
用
及
自
足

。
又
都
市
內
因
河
川
污
染

或
下
水
道
建
設
而
欠
缺
流
量
之
溝
槳
，
若
將
污
水
處
理
廠
放
流
水
引
入
，
以
增
進
流
量
，
提
供
市
民
水
遊
樂
等

水
邊
活
動
，
或
將
處
理
水
引
至
大
廈
提
供
廁
所
沖
洗
用
水
之
利
用
或
都
市
內
澆
灌
植
生
等
，
皆
為
水
循
環
及
水

再
利
用
之
措
施

。

下
水
處
理
水
再
利
用
，
可
分
為
下
列
三
種
型
式
(
如
圖
十
四
)。

1

個
別
循
環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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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用*
h亡，

稀釋

用水

工業

用水

;先j箏

用水

量l!*
用了k

• 

做*
用水

水資源 熱(熱蒙)

干水處理*

圖十三 處理水資源

冷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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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都
市
地
區
之
辦
公
大
樓
，
將
其
所
產
生
之
污
水
經
處
理
後
，
再
循
環
為
雜
用
水
(
廁
所
沖
洗
、
地
板
清

洗
等
)
使
用
，
為
在
污
水
排
出
前
先
行
處
理
再
利
用
之
措
施
，
除
可
減
少
自
來
水
用
水
量
外
，
也
可
減
少
污
水

下
水
道
之
容
量
。

此
一
建
築
物
內
處
理
水
再
利
用
措
施
宜
自
新
建
建
築
物
開
始
，
以
法
令
加
以
規
定
使
其
落
實
，
因
應
水
不

足
的
緊
迫
性
，
並
形
成
一
個
真
省
水
意
識
的
社
會
，
惟
這
些
皆
有
賴
制
度
化

。

Z

地
區
循
環
方
式

前
述
為
針
對
單

一
建
築
物
而
言
，
但
若
為

一
新
社
區
開
發
，
或
於
舊
社
區
重
建
之
時
，
將
複
數
以
上
的
建

築
物
，
即
將
其
排
水
之

一
部
分
或
全
部
集
中
處
理
後
再
循
環
利
用
，
也
是

一
種
可
達
到
節
省
用
水
及
減

少
排
水

之
措
施
。

3

廣
域
循
環
利
用
方
式

為

一
市
鎮
之
排
水
，
經
集
中
處
理
後
，
提
供

一
特
定
地
區
(
以
鄰
近
污
水
廠
附
近
)
之
新
建
建
築
物
或
住

宅
等
做
一
般
雜
用
水
利
用
，
提
供
較
廣
域
使
用
，
甚
至
提
供
維
持
河
川
自
淨
後
再
利
用
，
或
交
換
為
農
業
用
水

利
用
。為

因
應
上
述
處
理
水
再
利
用
，
對
於
下
水
道
之
功
能
除
由
原
來
以
排
除
及
處
理
污
水
之
外
，
則
提
升
為
下

水
處
理
水
再
利
用
設
施
，
但
此
等
皆
需
從
行
政
、
技
術
及
標
準
上
予
以
制
度
化
，
則
目
前
除
自
來
水
法
及
下
水

道
法
外
，
是
否
需
策
訂

「
中
水
道
法

」
以
確
立
制
度
，
仍
待
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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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自
來
水
應
正
名
為
「
活
水
」

水
是
天
賦
資
源
，
是
維
持
生
物
生
命
所
必
須
的
物
質
，
是
萬
物
的
根
源
，
是
活
命
的
水

。

我
們
天
天
用
水
，
但
對
它
未
曾
心
存
感
恩
、
保
護
和
珍
惰
，
卻
說
它
是
自
己
來
的
「
自
來
水
」
'
以
致
大

家
在
生
活
上
不
知
重
視
它
，
而
浪
費
、
污
染
它
仍
不
自
覺
。

等
到
洪
水
或
乾
旱
時
，
大
家
才
曉
得
它
的
威
力
和

重
要
，
洪
水
帶
來
生
命
和
財
產
的
損
失

。

乾
旱
時
大
家
祈
神
降
雨
、
祈
求
颱
風
帶
來
雨
水
，
當
旱
象
解
除
之

後
，
故
態
復
萌
。

台
灣
地
區
是

一
個
缺
水
的
地
方
，
由
於
人
口
密
度
高
，
每
人
每
年
可
分
配
的
降
雨
量
僅
四
千
三
百
多
立
方

公
尺
，
在
北
半
球
的
國
家
中
僅
高
於
德
國
，
而
比
日
本
、
中
國
(
大
陸
)
及
印
度
皆
低
，
再
加
上
降
雨
量
時
空

分
配
不
均
，
因
之
缺
水
是
正
常
的
現
象
。
過
去
未
太
缺
水
是
因
為
開
發
水
庫
調
節
水
量
的
功
效
，
但
可
建
水
庫

的
地
點
已
不
可
得
，
而
生
活
用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卻
年
年
增
加
，
假
如
不
從
節
省
用
水
著
手
，
未
來
將
更
面
臨
缺

水
的
問
題
。

推
動
節
省
用
水
須
先
改
變
大
家
的
用
水
意
識
，
生
活
用
水
「
自
來
水
」
它
並
不
是
自
己
來
的
，
點
滴
之
水

來
之
不
易
，
它
在
歐
美
稱
為
「
給
水
」
(
含
有
賜
給
之
意
)
，
在
日
本
稱
為
「
上
水
」
(
含
有
高
級
、
珍
貴
之

意
)
以
別
於
使
用
後
所
排
出
的
下
水

。

台
灣
於
光
復
後
為
何
改
用
自
來
水
一
辭
無
從
瞭
解
，
但
它
卻
深
入
我
們

的
潛
意
識
中
，
無
形
中
不
會
去
珍
情
它
，
甚
至
任
意
破
壞
水
源
、
浪
費
用
水
、
污
染
水
體
，
以
致
今
日
年
年
缺

水



為
喚
醒
大
家
對
生
活
用
水
的
再
認
識
，
進
而
溶
入
於
生
活
活
動
中
珍
情
它
，
特
呼
籲
還
它

一
個
名
符
其
實

的
名
稱
|

活
水
，
期
能
時
時
領
悟
它
是
我
們
活
命
的
水
，
進
而
從
生
活
上
有
效
的
去
重
視
水
和
節
省
用
水
，
達

到
水
的
有
效
利
用
，
方
能
減
低
年
年
水
不
足
的
危
機

。

自
來
水
機
關
是
否
應
考
慮
正
名
為

「
台
灣
省
活
水
公

司
」
及
「
台
北
活
水
事
業
處
」
?

生
活
上
所
用
的
水
是
活
水
，
它
不
再
是
自
來
水
，
讓
大
家
能
惜
福
。

十

結
全五
口口

水
是
維
護
人
類
生
存
、
工
業
發
展
之
基
本
物
質
，
台
灣
地
區
在
面
臨
用
水
日
漸
不
足
，
開
發
水
源
日
漸
困

難
之
下
，
對
於
寶
貴
的
水
資
源
，
如
何
珍
情
利
用
、
有
效
利
用
已
是
全
體
國
民
所
應
加
強
努
力
者。
本
文
旨
在

提
出
水
資
源
有
效
利
用
各
方
面
可
推
動
的
方
向
，
以
供
參
考

。

參
考
資
料

217 水資源的有益利用

1

高
橋

U
J給
紙
，
〈
水
仍
怯
卉
。L

V
'

校
教
堂
出
版
，
一
九
九

0
年
。

2

本
多
淳
裕
，

〈
產
黨
廢
水
仿
削
減
對
策

〉
，
日
刊
工
業
新
聞
祉
，
一
九
九
二
年

。

3

日
本
建
莘
學
會
，

〈
建
拳
之
都
市
仿
水
環
境
計
苦
斗
，
彰
國
社
。

4

歐
陽
咕
咕
呵
暉
，〈都
市
生
活
與
水
背
源
，
大
自
然
的
恩
賜

|

水
)
，
經
濟
部
水
利
司
。

5

工
黨
滅
廢
聯
合
輔
導
小
姐
，

〈
工
業
減
廢
手
冊
〉
(
一
)
。

經
濟
部
工
業
污
染
防
治
技
街
服
務
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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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
克
明
，

〈
六
牟
國
建
與
水
背
源
供
需
，
大
自
然
的
恩
賜
|
水

〉
，
經
濟
部
水
利
司
。

7

九
州
夫
學
公
開
講
座
十
六
，

〈
水
多
』
考h
v
，
九
州
夫
學
出
版

A
f日。

8

歐
陽
啥
暉
，
〈
自
來
水
高
度
處
理
及
有
叮
咬
利
用
，
河
川
環
境
與
水
源
保
護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
時
報
文
教
基

金
會
，
氏
國
八
十
年

。


